
铜府发〔2025〕6号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重庆市铜梁区2025年加强耕地保护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切实守护好耕地资源，经区政府同意，现将《重庆市铜梁区2025年加强耕地保护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    

                           2025年8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铜梁区2025年加强耕地保护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

二、工作重点

紧紧围绕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等目标任务，严格落实属地属事责任，加强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强化耕地动态监管和用途管制，扎实推进耕林空间试点，持续优化耕林空间布局。

三、工作目标

严格落实市级下达的耕地保护年度目标任务，到2025年底全区耕地保有量不低于73.78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66.40万亩，确保全区耕地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四、工作任务

（一）加强责任落实，细化分解目标任务。
1.工作目标：严格落实国家下达的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压紧压实耕地保护工作责任。

2.工作措施：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将国家下达的73.78万亩耕地保有量、66.4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层层分解到各镇街，由各镇街加强辖区内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流出监管。（牵头单位：各镇街；责任单位：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委）

（二）加强改革试点，统筹优化耕林布局。
1.工作目标：扎实推进统筹协调耕林空间试点，优化耕地保护空间和林地管理边界，划定耕地占补平衡空间和国土绿化空间，实现耕地、林地空间不交叉、不重叠。

2.工作措施：分类处置退耕还林地块，优化地类认定标准和调查规则，在7月底前完成退耕还林、拟调入与拟调出耕地管理范围图斑的细化调查，在12月底前编制形成全区耕地占补平衡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有序做好国土空间规划评估优化，细化微调三条控制线布局。（牵头单位：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林业局、区农业农村委；责任单位：各镇街）

（三）加强资源摸排，有序推进新增耕地。
1.工作目标：严格落实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总体要求，有序开展低效园林地整治补充耕地项目。

2.工作措施：实施低效园林地整治项目，全年力争完成新增耕地指标2000亩以上、新增水田指标2000亩以上，在10月底前完成一批、验收一批。（牵头单位：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责任单位：文旅集团、各镇街）

（四）加强核查整治，持续开展恢复补足。
1.工作目标：严格落实属地责任，根据市级下达图斑开展近三年实施耕地恢复补足地块“回头看”，做好现场整治与农作物种植，有效抵御耕地流出风险。

2.工作措施：由各镇街组织人员根据市级下达的近三年实施耕地恢复补足未通过变更调查地块进行全面摸排（共1462亩），组织开展好持续种植工作，在9月底前完成地块整治、农作物种植及现场举证。确因地形、水源等特殊情况无法完成原址整改的，可采取异地恢复方式解决。（牵头单位：各镇街；责任单位：区规划自然资源局）

（五）加强撂荒治理，大力防止耕地“非粮化”。
1.工作目标：深挖撂荒耕地潜力，确保生产条件具备的地块满栽满种，切实防止因撂荒、农业结构调整等出现新增“非粮化”行为。

2.工作措施：结合区级常规监测、自主监测情况，分类有序做好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整改，由区农业农村委负责指导各镇街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由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加强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或挖塘养鱼等“非粮化”违法行为查处，切实严控新增“非粮化”。（牵头单位：区农业农村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责任单位：各相关单位、各镇街）

（六）加强违法整治，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1.工作目标：扎实开展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专项整治，在2025年底前实现存量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清零，严禁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占用耕地行为。

2.工作措施：一是加大存量问题整改。坚持以卫片执法、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审计、巡察发现问题为线索，综合运用拆除复垦、完善手续等多种方式，在2025年底前实现存量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清零。二是严格控制新增问题。各相关单位、各镇街要按照“早发现、早制止”的原则，加强项目用地监管，强化临时用地、设施农用地和农村宅基地审批监管，有效防范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景等问题发生。由区农业农村委负责查处农村宅基地违法行为，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查处除农村宅基地外的违法用地及违法建设行为。三是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各镇街要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工作要求，构建镇（街道）、村（社区）、村（居）民小组三级耕地保护动态巡查机制，对动态巡查发现的违法违规占地行为要立即开展现场检查并进行制止，切实将违法行为消除在萌芽状态。（牵头单位：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委；责任单位：各相关单位、各镇街）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耕地保护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事关战略全局的“国之大者”，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各单位、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压紧压实耕地保护工作责任，确保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二）加强资金保障。强化耕地保护工作资金保障，区财政要加强统筹推进耕林空间试点、耕地恢复补足等方面资金保障工作，强化相关补助资金使用监管，确保耕地保护各项工作顺利实施。
（三）严格督查考核。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督查，加大对各单位落实情况的督查跟踪。纪检监察机构要抓紧抓实耕地保护日常监督，坚决防范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失职渎职将严肃追责问责。

（四）强化宣传引导。充分运用互联网手段，坚持全覆盖、多层次、多角度，加大耕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让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到“地不可轻占、田不能乱用”，营造人人关注耕地、人人珍惜耕地、人人保护耕地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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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铜梁区各镇街2025年耕地保护目标任务下达表

	序号
	镇街
	2025年耕地保有量保护

目标任务（亩）
	2025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目标任务（亩）

	1
	巴川街道
	16076
	12840

	2
	东城街道
	17569
	14390

	3
	南城街道
	23654
	16631

	4
	蒲吕街道
	24735
	14929

	5
	旧县街道
	46721
	41601

	6
	土桥镇
	24725
	22580

	7
	二坪镇
	16057
	15365

	8
	水口镇
	14218
	13385

	9
	安居镇
	31008
	25050

	10
	白羊镇
	20518
	18868

	11
	平滩镇
	62851
	60907

	12
	小林镇
	16376
	15487

	13
	双山镇
	14121
	13443

	14
	虎峰镇
	38052
	36275

	15
	石鱼镇
	20647
	19910

	16
	福果镇
	19655
	18624

	17
	庆隆镇
	16328
	11832

	18
	少云镇
	39011
	34607

	19
	维新镇
	30859
	26776

	20
	高楼镇
	15094
	13018

	21
	大庙镇
	24815
	21419

	22
	围龙镇
	23280
	22456

	23
	华兴镇
	17912
	16860

	24
	永嘉镇
	36649
	35335

	25
	安溪镇
	12135
	11260

	26
	西河镇
	17225
	16659

	27
	侣俸镇
	65330
	63743

	28
	太平镇
	32202
	29733

	合计
	737827
	663984


附件2

铜梁区各镇街近三年实施耕地恢复补足未通过变更调查

地块情况表
	序号
	镇街
	图斑数量（个）
	图斑面积（亩）

	1
	太平镇
	12
	136

	2
	侣俸镇
	34
	135

	3
	平滩镇
	26
	122

	4
	大庙镇
	21
	121

	5
	南城街道
	27
	109

	6
	蒲吕街道
	14
	99

	7
	旧县街道
	13
	69

	8
	永嘉镇
	23
	63

	9
	巴川街道
	16
	63

	10
	维新镇
	18
	59

	11
	西河镇
	13
	57

	12
	双山镇
	9
	48

	13
	小林镇
	18
	46

	14
	土桥镇
	6
	41

	15
	白羊镇
	14
	41

	16
	少云镇
	18
	40

	17
	石鱼镇
	15
	36

	18
	围龙镇
	8
	35

	19
	虎峰镇
	17
	29

	20
	福果镇
	8
	27

	21
	水口镇
	5
	24

	22
	安居镇
	12
	19

	23
	华兴镇
	6
	13

	24
	安溪镇
	4
	13

	25
	高楼镇
	3
	12

	26
	二坪镇
	1
	3

	27
	庆隆镇
	1
	2

	合计
	362
	1463


附件3

铜梁区2018年至2024年国家卫片图斑监测发现违法占用耕地存量问题分解表

	序号
	责任单位
	剩余问题个数
	总占地面积
（亩）
	占用耕地面积（亩）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亩）

	1
	南城街道
	32
	52.09
	11.12
	2.7

	2
	少云镇
	29
	23.06
	6.99
	4.86

	3
	区交通运输委
	26
	113.1
	19.81
	7.93

	4
	巴川街道
	23
	21.07
	9.01
	2.19

	5
	旧县街道
	22
	309.29
	10.57
	3.22

	6
	侣俸镇
	22
	32.47
	14.17
	3.64

	7
	土桥镇
	20
	17.23
	10.35
	3.51

	8
	安溪镇 
	19
	27.84
	9.02
	2.71

	9
	双山镇
	19
	6.61
	1.28
	1.28

	10
	虎峰镇
	18
	12.44
	5.2
	3.84

	11
	永嘉镇
	18
	13.14
	4.03
	2.66

	12
	小林镇
	17
	11.41
	3.99
	1.2

	13
	安居镇
	16
	7.68
	2.07
	1.06

	14
	大庙镇
	16
	19.8
	11.53
	1.7

	15
	太平镇
	16
	50.06
	35.54
	5.93

	16
	平滩镇
	15
	6.52
	2.3
	0.42

	17
	围龙镇
	15
	11.95
	3.86
	1.06

	18
	蒲吕街道
	12
	50.33
	38.81
	2.03

	19
	石鱼镇
	9
	11.08
	4.56
	1.25

	20
	维新镇
	8
	3.82
	1.95
	1.19

	21
	白羊镇
	7
	3.39
	2.4
	0.6

	22
	高楼镇
	6
	3.18
	1.06
	0.24

	23
	华兴镇
	6
	3.66
	0
	0

	24
	西河镇
	6
	5.36
	3.72
	0.06

	25
	二坪镇
	5
	3.89
	1.26
	0.32

	26
	福果镇
	5
	1.89
	0.37
	0

	27
	东城镇
	4
	2.22
	0.85
	0

	28
	水口镇
	3
	2.22
	1.39
	0.07

	29
	区住房城乡建委
	3
	7.54
	3.87
	0

	30
	产发集团
	3
	8.79
	3.26
	0

	31
	文旅集团
	3
	7.01
	0.73
	0

	32
	庆隆镇
	1
	0.13
	0
	0

	33
	建发集团
	1
	0.82
	0
	0

	合计
	425
	851.09
	225.07
	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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